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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提醒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

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酒家”、“公司”、“本公司”或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一、股份锁定及持股意向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广州市国资委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在发行人上市后的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的发行人股

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锁定

期届满后两年内若进行股份减持，则所持有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每年减持的发行人股票数量不超过上年末其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数量的 10%。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提前 3 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

告，并承诺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

规定办理。 

发行人 181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本人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在发行人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

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

调整。锁定期届满后，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发

行人股份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上述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经广东省国资委《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方案暨国有

股划转社保基金的批复》（粤国资函[2015]440 号）批复同意，并根据《境内证券

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94 号）相关

规定，发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的发行人国有股，

全国社保基金会承继原国有股东广州市国资委的禁售期义务。 

二、关于股价稳定预案的承诺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若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公司上一会计年

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则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启动稳定股价措施。具体措施

包括： 

（一）启动条件和程序 

1、预警条件：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当公司股票连续 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最近一期定期报告披露的每股净资产的 120%时，公司将在 10 个交易日内召开

投资者见面会，与投资者就公司经营状况、财务指标、发展战略进行深入沟通。 

2、启动条件及程序：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当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最近一期定期报告披露的每股净资产时，应当在 5 日内召开董事会、25

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明确该等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并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启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 

3、停止条件：在上述第 2 项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如公司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高于最近一期定期报告披露的每股净资产时，将停止实

施股价稳定措施。 

上述第 2 项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实施期满后，如再次发生上述第 2 项的启动条

件，则再次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1、发行人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触发前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时，公司应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采取以下部

分或全部措施稳定公司股价，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

合上市条件： 

（1）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发行人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

额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或单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回购

时股份公司股本的 1%。连续 12 个月内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回购时公司股本

的 5%，且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累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应符合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在保证公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通过实施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3）通过削减开支、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暂停股权激励计划等方式提

升公司业绩、稳定公司股价。 

（4）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2、控股股东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下列条件发生时，公司控股股东应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条

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1）公司无法实施回购股票，或公司



虽实施股票回购计划但仍未满足“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之条件；且（2）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不会

致使公司将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控股股东在符合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股票交易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公司关

于稳定股价具体实施方案中确定的增持金额和期间，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增持公司股票。控股股东单次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不低于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从公司分得的现金股利的 30%，连续 12 个月内控股股东增持股份数量不

超过增持时公司股本的 5%，且连续 12 个月内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不超

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从公司分得的现金股利的 100%。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下列条件发生时，在公司领取薪酬且届时在任的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1）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

票方案实施完成后，如公司股票仍未满足“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之条件；并且（2）在公司任职并领

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将不满足法定上市条

件。 

有增持义务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符合股票交易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按照公司关于稳定股价具体实施方案中确定的增持金额和期间，通过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次用于购入公司股票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上一年度从公司获得薪酬、津贴的 20%（税后）。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连续 12 个月内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上一年度从公司获得

薪酬的 100%（税后）。 

触发前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时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因稳定

股价具体方案实施期间内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而拒绝实施上述稳定股价的措

施。 

4、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董事，应在审

议公司稳定股价方案的相关股东大会及/或董事会上，对相关议案以其所拥有的



表决票全部投赞成票 

公司于上市后三年内新聘用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须遵照预案要求履行相关

义务。公司及控股股东应当促成公司新聘用的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预案

并签署相关承诺。 

（三）未能履行预案要求的约束措施 

如发行人未能按照预案的要求制定和实施稳定股价的方案，董事会应向投资

者说明具体原因，向股东大会提出替代方案。股东大会对替代方案进行审议前，

公司应通过接听投资者电话、公司公共邮箱、网络平台、召开投资者见面会等多

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

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如控股股东广州市国资委未能按照预案的要求制定和实施稳定股价的方案，

公司应当扣减之后拟发放予控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直至扣减金额累计达到等额于

控股股东应用于履行增持公司股票义务之资金总额。 

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按照预案的要求制定和实施稳定股价的方案，公

司应当从自未能履行预案约定义务当月起，扣减相关当事人每月薪酬的 20%，直

至累计扣减金额达到等额于相关当事人应用于履行增持公司股票义务之资金总

额。 

三、回购承诺 

发行人承诺：如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

公司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作出上述认定时，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

于 5 个交易日内启动回购程序，回购价格为回购时的公司股票市场价格。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广州市国资委承诺：如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

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作出上述认定时，依法

购回首次公开发行时已公开发售的原限售股份（如有），并于 5 个交易日内启动

购回程序，购回价格为购回时的公司股票市场价格。 

四、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及赔偿损失的承诺 



（一）发行人相关承诺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

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二）控股股东相关承诺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

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承诺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

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但本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

外。 

（四）发行人中介机构相关承诺 

1、保荐机构承诺 

若本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2、发行人律师承诺 

如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3、发行人会计师承诺 

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一）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一定的建设期和达产期，在此期间股东回报仍

将通过公司现有业务产生收入和利润实现。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增加，公司每股

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有可能在短期内会出现下降，请投资者注意公司即期

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公司拟通过多种措施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积极应对



外部环境变化，增厚未来收益，实现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以填补股东回报，

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具体措施如下： 

1、加强市场开拓，完善销售网络 

目前，公司已经逐渐建立起包括实体门店渠道、电子商务渠道的全渠道分销

体系，为客户提供便捷的消费体验。公司将在现有渠道发展的基础上，继续现有

市场网络布局，将公司产品向国内外广大消费者推广。同时，公司积极运用新媒

体拓宽网络销售平台，推动公司食品业务及餐饮业务从传统营销向网络营销转

型。公司将把电子商务作为重要营销平台之一，通过线上销售平台，积极与线下

门店互动，提升公司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实现公司主营业务的快速增长。 

2、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有效使用 

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

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及时与保荐机构、监管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按照《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

按投资计划申请、审批、使用募集资金，并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与监督，以确保

募集资金的有效管理和使用。 

3、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争取早日实现项目预期效益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围绕于食品制造和餐饮主营业务。“广州酒家

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食品生产基地（广州）扩建项目”将新增食品制造业务

产能，缓解产能瓶颈对公司发展的制约。“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食

品零售网络项目”拟在广州、深圳等地建设 230 家直营店，通过完善和优化公司

食品零售网络，加强公司食品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平台扩建项目” 将完善公司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广州

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餐饮门店建设项目”拟在广州、深圳建设 4 家餐饮店，发

展大众精品餐饮，扩大品牌影响力。“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技术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建立研发中心，大力进行技术创新，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技术

研发优势。本次募投项目预期效益良好，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上述募投

项目的建设，提高股东回报。 



4、持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

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科学、迅速和审

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5、优化投资回报机制 

为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对利润分配做出制度

性安排，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要求制定了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

案）》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等，完善了公司利

润分配的决策程序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 

综上，以上措施的有效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填补股东回报。但是，公司经营仍面临内外部风险和多种不确定因素，上述措施

的实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述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如下： 

1、本人不会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利益输送，亦不会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对自身日常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不会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自身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将行使自身职权以促使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制订的薪酬制度与

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未来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本人将行使自身职权以促使股权激励

计划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六、本次发行前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2015 年 6 月 19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的议案》，本次

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股权比例共同享有。 

七、关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比例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有关股利分配的主要规定如

下： 

（一）股利分配原则：公司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投资

回报，制定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二）股利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

式向投资者分配股利。公司分配股利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在满足公司

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用现金分红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三）利润分配条件和比例 

1、现金分配的条件和比例：在公司当年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且保

证公司能够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如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事项发生，公司应当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且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

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有关规定拟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董事会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综合考虑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同行业的排名、

竞争力、利润率等因素论证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等因素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方案遵循以下原则： 

1）在公司发展阶段属于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利润分配方案中

现金分红所占比例应达到80%。 

2）在公司发展阶段属于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利润分配方案中

现金分红所占比例应达到40%。 

3）在公司发展阶段属于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利润分配方案中

现金分红所占比例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指以下情形之一： 

1）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超过5,000万元； 

2）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职权的相关规定，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

重大现金支出须经董事会批准，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2、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在确保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的条件下，公司在经营

状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

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确保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的条件下，提出

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根据发行人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东未来三年分红回

报规划》，上市后未来三年，公司计划在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并根据需要提取任

意公积金以后，每年向股东分配的现金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20%。在确保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的条件下，公司在经营状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

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

利益时，可以在确保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四）在当年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董事会未提出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

分配预案的，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同时

在召开股东大会时，公司应当提供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股

东大会表决。 

（五）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需调整利润分

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且经二分之一以上

独立董事同意以及监事会全体监事过半数同意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

应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发表独立意见。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该次股东大会应同时采用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及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的具体内容详见招股说明书“第

十五章 股利分配政策”及“第十二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股东未来分

红回报规划”。 



八、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 

立信审阅了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17年 3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7 年 1-3 月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

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533

号），审阅意见如下：“根据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财

务报表没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被审阅

单位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良好。2017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38,501.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30%。2017 年 1-3 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2,685.2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1.8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675.4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0.80%。公司

在招股说明书“第十二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九、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

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中披露了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

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原材

料采购规模和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

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与上年同

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所处行业内外环境未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预计公司 2017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6.6 亿元-6.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13.52%-18.68%；预计 2017 年 1-6 月净利润为 3,600-3,900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29.37%-40.16%；预计 2017 年 1-6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3,250-3,55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14%-36.69%。 

九、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食品安全风险 

作为与消费者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行业，食品制造和餐饮行业对食品安全要

求非常高。近年来，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民众的健康生活理念日益增

强，全社会对食品质量、食品安全的关注度空前提高。一方面，国家对食品安全



监督及质量控制要求越来越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12]20号）、《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餐饮业要求》、《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速冻方便食品生产企业要求》、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肉及肉制品生产企业要求》、《月饼国家标准》、《速冻面米

制品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速冻食品生产管理规范》等法律法规

从各方面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提出了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媒体、消费者对公司的

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也时刻在进行监督和关注。如果公司本身质量控制出现问

题，或是发生行业性食品安全事件，都将对公司的品牌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从

而导致公司品牌信誉度受到影响，公司收入和净利润可能下滑，并可能面临处罚

或赔偿等情形。 

经销模式下，公司对经销商及饼屋加盟店进行了食品安全责任的管控及责任

划分，如果出现经销商及饼屋加盟店未遵守相关规定导致的食品安全事件，将对

公司的品牌和经营产生负面影响。食品制造和餐饮行业生产链条长、管理环节多，

公司无法完全避免因管理疏忽或不可预见原因导致产品质量问题发生，一旦食品

安全事件发生，将对公司的品牌和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公司面临一定的食品安全

风险。 

（二）区域市场经营风险 

报告期，公司食品制造业务和餐饮业务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2014-2016 年，

公司广东省内主营业务销售收入占同期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9.31%、89.08%、

89.41%。同时，截至目前，公司餐饮业务拥有的 15 家直营店、1 家参股经营店

均位于广州市。因此，公司主营业务集中于区域市场经营的特征十分明显。近年

来公司来自于广东省内的销售收入整体持续增长，未来如果广东省内经济发展水

平放缓或居民消费意愿发生较大变化，而公司省外市场拓展未达到预期，则公司

将面临区域市场经营相对集中带来的业绩增长放缓或下滑风险。 

（三）消费习惯变化引致的业务风险 

2012 年以来，中央积极倡导反腐倡廉，限制“三公消费”，厉行勤俭节约。

受规范“三公消费”政策影响，国内公务团购、高端礼盒等消费需求都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国内公务宴请、商务宴请等高端餐饮消费增长相对缓慢。报告期，公



司食品制造业务和餐饮服务主要定位于大众消费。其中，公司月饼产品均价不高，

而餐饮业务门店平均消费水平居于广州市中端价位。因此，公司月饼产品和餐饮

服务不属于受中央政策影响较大的高价月饼和高端餐饮范畴。而且，随着政府严

控“三公消费”，家庭化消费的趋势日益明显，面向大众居民消费的食品业和餐

饮业发展良好。但是，在国家政策影响下，节令性消费、礼节性消费需求受到抑

制，月饼的团购业务和部分餐饮门店业务还是受到一定影响。未来，如果公司不

能及时针对中央政策变化制定应对营销策略、调整月饼营销策略、开拓家庭消费

客户，公司的月饼销售和餐饮业务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四）单一产品重大依赖风险 

2014-2016 年，月饼系列产品贡献的销售收入分别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44.61%、44.49%和 41.99%，贡献的毛利分别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的 52.35%、

53.19%和 49.75%，为公司最重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因此，未来如果市场发生

变化，月饼销售价格下降或月饼类产品发生滞销，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

响，公司存在单一产品重大依赖风险。 

（五）市场竞争激烈的风险 

报告期，公司食品制造业中的月饼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是

公司盈利的重要来源。近年来，市场上不同的月饼品牌层出不穷，月饼的种类亦

是品种繁多。除广式、苏式等传统月饼外，各月饼厂家纷纷推出了冰皮月饼、巧

克力月饼、冰淇淋月饼、奶黄月饼等新口味月饼。月饼的销售渠道也从传统的商

超、副食品商场向电商、社区店扩展。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年轻一代对新品种、

新事物的不断尝试和探索，月饼行业在产品更新换代和营销渠道方面的竞争日趋

激烈。虽然公司推出了主要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冰皮月饼、咖啡月饼、玫瑰花月

饼等新产品，也设立了电商平台尝试新的销售渠道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如

果公司未来产品品种未能及时更新以符合消费者口味，或向新渠道的转换不及

时，则公司将面临市场竞争风险加剧从而导致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同时，餐饮行业进入门槛相对不高，餐饮产品模仿性和替代性较强，市场竞

争也较为激烈。近年来，伴随餐饮企业的发展，国内大型餐饮企业集团和连锁餐

饮企业依靠其规模优势和规范管理进行迅速扩张，国内餐饮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伴随中国的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外特色餐饮不断进入国内市场，加剧了国内餐饮

市场的竞争程度。与此相比，广州酒家餐饮业务相对专注于广州本地餐饮市场，

若公司不能有效扩大广州酒家品牌的市场地位、稳定并扩大市场份额，公司将会

在未来日趋加剧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六）经营业绩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月饼业务是公司重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中秋月饼作为我国传统的

应节食品，其消费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行业产品销售旺季一般在第三季度。受此

影响，公司存在经营业绩季节性波动的风险。2014-2016 年，公司下半年主营业

务收入占全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0.37%、70.13%、70.34%，公司

下半年经营收入远高于上半年。总体看，公司销售收入和现金流量呈现一定的季

节性波动特征，公司生产经营面临季节性波动风险。 

（七）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原材料成本是本公司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2016 年，公司食品制

造业务原材料成本分别占生产成本 76.80%、78.02%及 78.46%，公司餐饮业务原

材料成本分别占生产成本的 89.23%、90.29%及 91.22%。公司从事食品制造业和

餐饮业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关联的上游行业主要有蔬菜种

植、畜牧业、水产业、粮油加工等种植、养殖行业和农副产品加工行业。近年来，

国内外部分农产品、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存在一定波动，公司存在因原材料价格

上涨而导致利润下降的风险。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和文号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82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三）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7】178 号”

文批准。 

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广州酒家”，股票

代码“603043”。本次网上网下公开发行的合计 5,000 万股股票将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7 年 6 月 27 日 

（三）股票简称：广州酒家 

（四）股票代码：603043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40,399.62 万股 

（六）本次 A 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5,000 万股，均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5,000 万股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

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九）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

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十）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

声明与提示”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二）上市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ANGZHOU RESTAURANT GROUP CO.,LTD. 

注册资本：353,996,184 元 

法定代表人：徐伟兵 

成立日期：1992 年 5 月 11 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日期：2009 年 3 月 23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 50 号西门口广场写字楼第 12 层（自编层

第 13 层）全层单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收藏品零售（国家

专营专控的除外）；工艺美术品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餐饮管理；商品批发贸

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

商品除外）；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

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停车场经营；冷冻肉批发；冷冻肉零售；

干果、坚果批发；干果、坚果零售；冷库租赁服务；糕点、面包制造（不含现场

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预包装食品

批发（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非酒精饮料、茶叶批发（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中餐

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预包装食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酒类零售（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增值电信服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

明内容为准）；糕点、面包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酒类批发（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非酒精饮料及茶叶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中央厨房（具体经营项目

以《餐饮服务许可证》载明为准）（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主营业务：食品制造业务及餐饮业务，并以食品制造业务为主。 

所属行业：食品制造业 

董事会秘书：李立令 

公司电话：020-81380909 



公司传真：020-81380611-810 

互联网网址：http://www.gzr.com.cn/ 

电子邮箱：gzr@gzjjjt.com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直接持股

（股） 
间接持股

（股） 
合计持股

（股） 

徐伟兵 董事长、总经理 
2017.5.10-2018.5.21/ 
2016.5.16-2018.5.21 

798,282 - 798,282 

楚延林 董事 2015.5.22-2018.5.21 - - - 

吴家威 董事、副总经理 
2015.5.22-2018.5.21/ 
2015.6.3-2018.5.21 

4,166,586 - 4,166,586 

王晓华 独立董事 2015.5.22-2018.5.21 - - - 

王润培 独立董事 2015.5.22-2018.5.21 - - - 

杨荣明 独立董事 2015.5.22-2018.5.21 - - - 

刘映红 独立董事 2015.5.22-2018.5.21 - - - 

吉力 监事会主席 2015.5.22-2018.5.21 - - - 

高兆祥 监事 2015.5.22-2018.5.21 - - - 

郭伟雄 职工监事 2015.5.22-2018.5.21 617,202 - 617,202 

冯永强 副总经理 2015.6.3-2018.5.21 3,781,666 - 3,781,666 

李立令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2015.6.3-2018.5.21 - - - 

赵利平 副总经理 2015.6.3-2018.5.21 587,370 - 587,370 

卢加 财务总监 2016.8.12-2018.5.21 - - -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广州市国资委持有本公司股份 278,488,960 股，持股比例

为 78.67%，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票发行完毕并履行国有股

转持义务后，广州市国资委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广州市国资委于 2005 年 2 月 2 日成立，是广州市政府正局级特设机构，列

入市政府工作部门序列，使用行政编制。广州市国资委由广州市政府授权履行出

资人职责，负责监督管理广州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不含金融性国有资产和广州

市人民政府特别指定的不纳入监管的部分经营性国有资产），承担监督所监管企

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等。 



三、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该公司的总股本为 353,996,184 股，本次发行 50,000,000 股 A

股，占发行后该公司总股本的 12.38%。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 403,996,184 股。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锁定限制及期限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78,488,960 78.6700% 273,488,960 67.695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 
- - 5,000,000 1.237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温祈福 7,851,078 2.2178% 7,851,078 1.943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林杏绮 4,828,678 1.3640% 4,828,678 1.195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黄振华 4,687,440 1.3242% 4,687,440 1.160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周玉珍 4,492,420 1.2691% 4,492,420 1.112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丘国安 4,166,586 1.1770% 4,166,586 1.03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吴家威 4,166,586 1.1770% 4,166,586 1.03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梁梓程 4,153,650 1.1734% 4,153,650 1.028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冯永强 3,781,666 1.0683% 3,781,666 0.936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徐美莲 3,702,500 1.0459% 3,702,500 0.916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蔡桂珍 3,036,030 0.8576% 3,036,030 0.751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兆强 1,953,364 0.5518% 1,953,364 0.483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卢佩华 1,558,878 0.4404% 1,558,878 0.385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邵景超 900,364 0.2543% 900,364 0.222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梁焕枝 801,968 0.2265% 801,968 0.198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徐伟兵 798,282 0.2255% 798,282 0.197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王安诚 766,304 0.2165% 766,304 0.189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笑芳 704,962 0.1991% 704,962 0.174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成树明 704,458 0.1990% 704,458 0.174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蔡福 700,934 0.1980% 700,934 0.173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张丽冰 668,794 0.1889% 668,794 0.165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熊浩森 659,042 0.1862% 659,042 0.163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雪芳 656,206 0.1854% 656,206 0.16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郭伟雄 617,202 0.1744% 617,202 0.152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赵利平 587,370 0.1659% 587,370 0.145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覃保南 577,620 0.1632% 577,620 0.143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蔡洁容 548,018 0.1548% 548,018 0.135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伟晖 547,788 0.1547% 547,788 0.135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慧贞 527,938 0.1491% 527,938 0.130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董珩 486,900 0.1375% 486,900 0.120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李国英 423,922 0.1198% 423,922 0.104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温敬星 423,692 0.1197% 423,692 0.104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唐炳权 418,642 0.1183% 418,642 0.103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吴自贵 408,892 0.1155% 408,892 0.101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丁明 399,140 0.1128% 399,140 0.098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关振华 384,688 0.1087% 384,688 0.095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梁家源 358,774 0.1013% 358,774 0.088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广健 325,254 0.0919% 325,254 0.080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苏绮华 292,042 0.0825% 292,042 0.072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梁志高 285,672 0.0807% 285,672 0.070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蔡婉丽 272,604 0.0770% 272,604 0.067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冯绮文 272,604 0.0770% 272,604 0.067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康志能 272,604 0.0770% 272,604 0.067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耀宗 262,854 0.0743% 262,854 0.065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庾祝先 262,854 0.0743% 262,854 0.065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润伟 261,766 0.0739% 261,766 0.06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区顺斌 253,102 0.0715% 253,102 0.062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邓桂珍 246,668 0.0697% 246,668 0.061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杜恩樑 246,668 0.0697% 246,668 0.061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王顺美 242,264 0.0684% 242,264 0.060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冯敬添 232,514 0.0657% 232,514 0.057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关顺昌 232,514 0.0657% 232,514 0.057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老汉全 232,514 0.0657% 232,514 0.057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梁润好 232,514 0.0657% 232,514 0.057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潘永泰 232,514 0.0657% 232,514 0.057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吕锦嫦 214,196 0.0605% 214,196 0.053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余少芳 214,196 0.0605% 214,196 0.053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笑鸿 207,086 0.0585% 207,086 0.05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卢爱华 194,012 0.0548% 194,012 0.048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健清 184,262 0.0521% 184,262 0.045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谭永安 174,510 0.0493% 174,510 0.043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叶艳萍 164,760 0.0465% 164,760 0.040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廖锦强 155,008 0.0438% 155,008 0.038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欧阳玉远 155,008 0.0438% 155,008 0.038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吴少玲 155,008 0.0438% 155,008 0.038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李喜今 136,010 0.0384% 136,010 0.033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冯雪卿 126,258 0.0357% 126,258 0.03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杨金玉 116,508 0.0329% 116,508 0.028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郭丽华 107,260 0.0303% 107,260 0.026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慕容庆 106,756 0.0302% 106,756 0.026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张志荣 97,510 0.0275% 97,510 0.024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黎明艳 97,006 0.0274% 97,006 0.024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李杏娟 97,006 0.0274% 97,006 0.024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梁兆光 97,006 0.0274% 97,006 0.024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陆汉 97,006 0.0274% 97,006 0.024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灶波 87,758 0.0248% 87,758 0.021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董瑞珍 87,254 0.0246% 87,254 0.02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范秀玲 87,254 0.0246% 87,254 0.02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焕群 87,254 0.0246% 87,254 0.02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胡桂英 87,254 0.0246% 87,254 0.02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黄佩好 87,254 0.0246% 87,254 0.02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李映霞 87,254 0.0246% 87,254 0.02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潘剑华 87,254 0.0246% 87,254 0.02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彭秀琴 87,254 0.0246% 87,254 0.02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苏洁贞 87,254 0.0246% 87,254 0.02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谭瑞英 87,254 0.0246% 87,254 0.02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徐秀卿 87,254 0.0246% 87,254 0.02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黄锡炎 78,008 0.0220% 78,008 0.019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蔡玉莲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蔡肇达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宝芝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国华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锦财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满华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伟彪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崔伟平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单秀莲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邓惠光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范聘威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顾月珍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关凤燕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汉球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兆良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紫桃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黄建和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黄洁贞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黄金凤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黄颖贤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江翠凤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金炎生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黎国新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黎惠莲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李锦华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李瑞卿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李兆民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梁惠芳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梁兆镠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林霭贞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龙启昌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萨筱娟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唐锦荣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韦兴顺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文炽权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夏卫棉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冼绍霖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谢沛明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谢永宽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曾永添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张少红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郑忠智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周锦富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朱丽娟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朱伟强 77,504 0.0219% 77,504 0.0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潘振辉 58,506 0.0165% 58,506 0.014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梁少娴 48,754 0.0138% 48,754 0.012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梁霭瑜 29,252 0.0083% 29,252 0.007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家驹 29,252 0.0083% 29,252 0.007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黄少华 29,252 0.0083% 29,252 0.007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姜小文 29,252 0.0083% 29,252 0.007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凌康 29,252 0.0083% 29,252 0.007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唐惠卿 29,252 0.0083% 29,252 0.007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许惠明 29,252 0.0083% 29,252 0.007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张丽珍 29,252 0.0083% 29,252 0.007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冯丽珍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玉琼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赖宝贞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梁就宽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林志忠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刘润屏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罗庆辉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汤耀平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汪焕洋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魏红云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温弍秧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吴超华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伍健华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于绍辉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余翠鸣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张劲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郑明坤 19,502 0.0055% 19,502 0.0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惠娟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建雄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炎华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顾月兰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关瑜琨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何国安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霍玉珍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黎焕爱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黎江帆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李锦瑛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李就欢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李三妹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李少娟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廖德荣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林洁镛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林世纲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刘剑雄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卢妙琼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区杏女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阮应东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谢成雄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杨爱萍 9,750 0.0028% 9,750 0.0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小计 353,996,184 100.00% 353,996,184 87.6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 -    -    50,000,000 12.38%   

合计 353,996,184 100.00% 403,996,184 100.00%   

（二）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股东户数为50,746户，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万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1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7,348.90 67.6959 

2 温祈福      785.11 1.9434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500.00 1.2376 

4 林杏绮      482.87  1.1952 

5 黄振华      468.74  1.1603 

6 周玉珍      449.24  1.1120 

7 吴家威      416.66  1.0313 

8 丘国安      416.66  1.0313 

9 梁梓程      415.37  1.0281 

10 冯永强      378.17  0.9361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5,000 万股，不低于本次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10.00%。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2、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3.18 元 

3、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4、发行方式：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5、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募集资金总额

65,900.00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对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

第 ZC10571 号《验资报告》。 

6、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1）发行费用总额为 4,427.00 万元，具体如下 

承销及保荐费用 3,125.47 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 432.08 万元 

律师费用 301.81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70.00 万元 

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 97.64 万元 

（2）每股发行费用：0.89 元/股（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

股数） 

7、募集资金净额：61,473.00 万元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86 元（按经审计的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9、发行后每股收益：0.65 元（计算口径：每股收益按照 2016 年度经审计的

扣除非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

资产负债表，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

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上述数据已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145 号）。2017 年 3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

表，2017 年 1-3 月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

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上述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533 号）。上述财务

会计数据及有关的分析说明请详见本公司已刊登的招股说明书，本上市公告书中

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良好。2017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38,501.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30%。2017 年 1-3 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2,685.2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1.8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675.4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0.80%。公司

在招股说明书“第十二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九、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

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中披露了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

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原材

料采购规模和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

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与上年同

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所处行业内外环境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预计公司 2017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6.6 亿元-6.9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13.52%-18.68%；预计 2017 年 1-6 月净利润为 3,600-3,900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29.37%-40.16%；预计 2017 年 1-6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 3,250-3,55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14%-36.69%。 

上述业绩情况的预测，只是公司的初步预测。若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初步预

测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露，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要求，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05871691000002355）、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账号：699938081）、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账号：39112010010017799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荔湾支行（账号：3602000729200588967、3602000729200589071）分别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1、银行名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 94,620,000.00 元 

用途：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扩建项目 

2、银行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 122,830,000.00 元 

用途：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食品零售网络项目 

3、银行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 

账户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 227,850,000.00 元 

用途：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利口福食品生产基地（广州）扩建

项目及其他发行费用 

4、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账户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 140,380,000.00 元 

用途：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餐饮门店建设项目 

5、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账户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 43,870,000.00 元 

用途：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为“丙方”。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甲方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甲方制

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

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应当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

次现场检查。甲方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制度，妥善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并建立每笔募集资金使用的记账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据、银行划款凭证、

公司记账凭证等内容）。 

3、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谭旭、赵倩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并抄送给丙方。 

5、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



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6、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

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

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但甲方应在终止本协议前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督促新的募集资金专户

开户银行与甲方及丙方另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8、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2017 年 6 月 14 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

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公司未订立

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五）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 号 618 室 

联系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7566 

保荐代表人：谭旭、赵倩 

项目协办人：陈婧 

其他联系人：金坤明、卢雨晴、王明远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已具备公开上市的条件。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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